
附件四-4 

 

 

 

 

 

一、單位名稱： 

二、計畫名稱： 

三、執行成果報告書附件依下列順序裝訂右上角： 

    □行成果書面報告 

    □計畫其他相關資料、相片等 

    □其他視計畫性質應備文件 

    □原申請計畫及核定公文 

四、單位負責人職稱、簽章： 

五、填表人職稱、簽章： 

 

   填具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加蓋單位關防或圖記） 

 

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案執行成果書面報告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期程： 

  三、計畫經費： 

計 畫 總 經 費 基 金 補 助 經 費 實 支 經 費

元 元 元

四、計畫摘要： 

      1.預計目標 

 

      2.實際服務受益對象及人數 

 

      3.經費支出狀況： 

自 籌 款 項 補 助 款 項

預計支出 實際支出 執行率 預計支出 實際支出 執行率 

      

4.設施設備之購置是否達到預期功能：（請檢附財產清冊） 

（       年度） 

臺 北 市 身 心 障 礙 者 就 業 基 金

補 助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書 面 報 告



 

五、計畫執行成效評析（詩依計畫申請時所提自評指標具體描述） 

 

 

六、後續計畫 

 

 

 

 

 

    七、建議事項  

附註： 

   1.接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二十日內填具本執行成果報告併同核銷申請書報 

本局辦理核銷。至遲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前完成。逾期填報者列入爾後申請補助案紀 

錄考量。 

   2.請依計畫內容，將下列文件依序附於本書面報告之後： 

    ◎辦理活動者～應附活動概況資料、照片等。 

     ◎補助人事費用者～請填具基金補助工作人員名冊。 

     ◎補助各項訓練、活動、就業服務者～請填具受益學員名冊及相關文件 

     ◎補助設備購置者～請填具基金補助購置財產清冊。 

  3.執行成果報告應加蓋單位戳印，並註明填寫時間。 

   4.本執行成果報告以電腦文書方式製作，各項目所留欄位不敷使用時得自行調整書寫 

，或提供相關附件。除本書面報告外，另可增加如相片、相關紀錄等其他多媒體形 

式之資料，佐證說明貴單位的執行成果。 

 


